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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21-60 

公司债券代码：149113         公司债券简称：20粤电01 

公司债券代码：149369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1 

公司债券代码：149418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大方县人民政府签署 

《风光互补发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 

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开发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进度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定

性，合作的具体项目尚需具备或履行项目核准或备案报批等工作，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2、本次签署的《投资开发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

重大影响。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

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1、2021年4月29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与大方县人民政府于广州市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积极

推动在大方县开展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培养及乡村振

兴方面的合作，项目计划投资150亿元。 

为进一步细化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利用大方县境内光伏风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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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2021年9月7日，公司与大方县人民政府于广州市签署了《风光互补发电项目

投资开发协议》，就大方县境内光伏风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达成协议，拟

投资建设总装机容量为3123MW的光伏、风力项目，项目总投资180.1亿元，具体

开发容量、投资金额根据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核准及批准容量、实际建设和运

营情况确定。 

2、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进度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上述签订投资开

发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上述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名称：大方县人民政府 

2、基本情况：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隶属毕节市，地处贵州金三角核

心地带，县城距省城贵阳150公里。境内风能、太阳能、煤矿及煤层气资源丰富，

基础设施完善，地理位置优越，是黔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3、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4、类似交易情况：2021年4月29日，公司与大方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积极推动在大方县开展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产性

服务业、人才培养及乡村振兴方面的合作，项目计划投资150亿元。 

5、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地址、规模 

1、项目名称：大方县风光互补发电项目 

2、建设地址：大方县域内 

3、建设规模及内容：光伏、风力总装机容量为3123MW，项目总投资180.1

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为40.3亿度。其中光伏项目总投资99.4亿元，分13个

光伏项目建设，总装机容量约2183MW；风电项目总投资80.7亿元，总装机容量

约940MW。具体开发容量、投资金额根据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核准及批准容

量、实际建设和运营情况确定。 

（二）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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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方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大力支持乙方按照国家、省、市有

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合理开发利用太阳能资源，积极支持乙方在项目开发、

建设、运营相关工作的推进。 

2、乙方严格按照国家和贵州省风能利用规划、电网建设规划及土地征用、

租赁及流转的法律规定，积极主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三）特别约定 

1、光伏项目在本协议签署后，鼎新光伏、雨冲光伏、星宿三面坡光伏项目

如能获得项目备案批复，则最迟开工建设时间不超过2022年6月份。其余光伏项

目根据项目的成熟办理程度，力争2022年底之前陆续启动。 

2、风力项目在本协议签署后，在项目核准及土地供应手续进展顺利情况下，

乙方应于2024年10月底前开工建设。 

3、若因国家及地方能源政策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备案核准

工作，本协议约定推进时间节点顺延。 

（四）其他事项 

1、经项目可行性研究，考虑到光资源、电价、建设成本、项目用地等因素，

如认为本项目建设、经营不可行或因其它原因乙方决定不进行本项目建设，乙方

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双方可另行签订终止或解除协议。 

2、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大方县人民政府签署《风光互补发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有利于进

一步细化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利用大方县境内光伏风力资源，推动

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 

本次合作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加强和深化与相关地

区的战略合作，积极发挥国有企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与大方县人民政府合力

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推动绿色发

展，为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作贡献。 

此外本次合作有利于助力公司积极应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

和气候雄心峰会减排新目标对我国新能源行业的机遇和挑战，大力促进公司能源

清洁低碳化转型，拓展电力服务区域，走高效、清洁、低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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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

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本公司不会因履行本协议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上述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2、本次签署的投资开发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进度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定

性，合作的具体项目尚需具备或履行项目核准或备案报批等工作，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协议的后

续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列示如下： 

序号 披露日期 主要内容 执行情况 

1 2021年 7月 28日 
与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履行中 

2 2021 年 6 月 8 日 
与贺州市人民政府、海丰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 
履行中 

3 2021年 5月 13日 
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签署《关于

建设 20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 
履行中 

4 2021年 4月 30日 与大方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履行中 

5 2021年 2月 24日 

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签署《关于

投资 15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和

《关于投资 50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的合作框架协

议》 

履行中 

6 2021年 1月 29日 

与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与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

租赁合作框架协议》、与广东能源财产保险自保有

限公司签署《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履行中 

7 2020年 1月 18日 

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与广东粤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

赁合作框架协议》、与广东粤电财产保险自保有限

公司签署《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已履行完毕 

8 2019年 4月 12日 
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 
协议已履行完毕 



 5 

2、本投资开发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

监高没有发生股份减持情况，直接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直接持有限售股份不存在即将解除限售的

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监

高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大方县人民政府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风光互补发电项目投资

开发协议》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九日 

 


